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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考試院所屬訓練機構的設置之建議如前文所述，基於分權之

理由，考試院集中辦理筆試及格人員訓練、升官等訓練、人事人員訓練、

專長轉換訓練等，基於此一理由，建議未來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應設置專屬訓練機構，以因應上述訓練工作執行的需求。

另外，就筆試及格人員訓練而言，由於考量受訓人數眾多，以及該項訓

練應於一定時間內完成，因此必需投入龐大的設備與人力，故未來考試

院直屬訓練機構辦理該項訓練時，可審度本身實際訓練能量，若有容納

不足的部分，應可視需要透過人事行政局協調各訓練機構辦理。

（二）關於考試院所屬訓練機構隸屬問題之建議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第四條之規定，未來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將設置國家

文官學院，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惟此一條文於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審查時

修正為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應國家文官培訓需要，得設訓練機關，其組

織另以法律訂之。換言之，未來考試院所屬訓練機構之名稱、功能尚未有

明確之界定，然而本文為求便利起見，仍將此一訓練機構名稱暫定為「國

家文官學院」，以免混淆不清。除此之外，對於國家文官學院此一象徵著

全國最高訓練機構，其設立層級與隸屬問題，一般論者亦有不同見解。一

般而言，目前主要意見有二，一是主張其應隸屬保訓會，持此種觀點的

理由如下：

１國家文官學院在保訓會的指揮下較能達到「事權一致」的目標。國家文

官學院之定位應屬訓練執行機構，而隸屬於保訓會將可使訓練之決策權

與執行權連貫一致，避免脫節，否則將可能增加協調溝通之困難。

２現行考試院組織法中，並未將國家文官學院列入為考試院的直屬機關。

３以國家文官學院將掌理的業務內容而言，實無提升至隸屬考試院之必

要。

除前述意見外，亦有主張國家文官學院應直屬考試院者，其主要的理由

有下：

１為凸顯國家文官學院的崇高地位、提升參訓人員的重視程度，以及學院

院長及相關工作人員位階的考量，國家文官學院之組織層級不宜太低，

以與其他訓練機構有所區隔。



２考量各級政府設置訓練機構時，均採取與其他一級單位平行的方式

（如省訓團之於台灣省政府），故國家文官學院理應同樣直屬於考試院。

３國家文官學院直屬考試院，在經費及人員的配置上，較能有彈性自主

的空間。

４司法人員研習所之成立，亦隸屬於司法院，故國家文官學院似亦可比

照辦理。

綜合雙方意見，本文認為國家文官學院的隸屬問題，或可自短期與長期

兩方面加以規劃，基於考試院組織法並未賦予國家文官學院隸屬考試院

之法源與依據，以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第十三條之

規定，短期內國家行政學院可先隸屬於保訓會之下，俟其運作相當時日

後，若經檢討確有直屬於考試院之必要，則再行修正相關法規以切合實

際需求。

（三）關於訓練人員缺乏專業知能問題之建議

１為改進訓練人員專業知能不足：理應設置訓練行政職系，其招考對象

應具有人事行政、教育行政、或人力資源管理等相關知識背景者。惟此一

職系人員未來升遷轉調，仍必需要為規劃。

２由於各機關業務性質互異，故各機關辦理訓練人員除應具備訓練專長

外，亦應對該機關之業務與專業知能具有相當瞭解。故若前述訓練職系之

設置不可行，則可自各機關內部挑選對該機關業務熟稔之優秀人員，再

施予訓練行政方面之知能，使其順利推動各項訓練行政工作。

３各機關現有辦理訓練人員，倘欠缺前述知能，則應設法透過訓練或進

修予以改進。

（四）關於訓練機構因任務編組，可能導致人員、經費不足等問題之建議

本文認為此一問題應由各機關自行根據本身訓練需求，以及機關可用資

源的多寡自行決定，基本上可採取下列五種方式：

１若各機關認為確有設置訓練機構之必要時，即應採用正式編組，以集

中運用訓練資源與人力。

２若機關認為並無設置訓練機構之必要，則各機關人事單位應指定專人

辦理訓練業務。

３各機關應於年度預算下編列訓練經費。

４各機關訓練機構若為常設性質，則應有自行編列預算之權利。另外，若

訓練機構本身經費不足以支應，可在必要時向送訓機關收

取訓練費用。

５關於各訓練機構是否應設置專任訓練師資問題，持肯定說者認為專任

制度可使師資素質保持一定之水準，並藉由人事的穩定，使授課教師能

更專注於教學品質的提升。持否定說者則認為，由於目前社會變遷迅速，



訓練課程的內容亦應隨之機動調整，才能符合實際業務需求，故若設置

專任師資，其專業的課程領域可能因環境變動而不符需求，勢將浪費有

限的訓練資源，若不開課，則形成師資的閒置。此外，專任師資的前途發

展有限，難以留任人才，向為各國訓練機構所遭遇之問題。綜合兩方的意

見，本專案小組認為考量訓練課程開設的彈性化、課程配當符合實際需求

訓練機構中除特殊需要者外，不宜設置專職之訓練師資。此種觀點可引英

國文官學院的經驗加以佐證，英國文官學院於一九七○年代亦以固定契約

方式聘僱專任師資，以強調訓練師資的學術性，但實際施行的結果卻顯

示並未能真正發揮預期功效，故專任聘用的方式亦隨之終止（註十九）。

此外，為解決不設置專任訓練師資可能產生之師資來源不穩定及師資素

質難以掌控等問題，本小組建議未來保訓會可考慮建立訓練師資名冊，

提供各訓練機構參考聘用。

（五）關於訓練機構間協調連繫問題之建議訓練機構間之協調連繫工作，

目前行政院雖已定期辦理協調連繫會報，然本文認為似可朝下列方向再

予加強：

１協調連繫方式可再密集化、正式化。

２協調連繫之內容除各類專題研討外，應強調訓練人員間經驗心得之交

換與傳承。

３建立專責之訓練協調連繫主管機關，如人事行政局應負責行政院及各

級地方政府所屬訓練機構之協調工作，而未來保訓會則是總統府、國民大

會、五院所屬訓練機構的協調連繫主管機關。

（六）由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之設立，將使人事行政局貝有責屬之訓練

機關，根據立法院三讀通過之該中心組織條例第三條規定，其掌理之業

務主要有下列五項：

１關於行政院所屬機關中高級公務人員之管理發展訓練事項。

２關於行政院所屬公務人員之業務講習及研討事項。

３關於行政院所屬機關人事人員之專業訓練事項。

４關於訓練技術與方法之研究、評估及推廣事項。

５其他有關行政院所屬公務人員之訓練事項。

　　　　　基於上述功能，本專案小組認為未來政治大學附設公務人員

教

　　　育中心除接受各機關委託辦理訓練外，應只從事公務人員進修工

作

　　　，以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之功能有明確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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